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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鄉親：您好！ 

　　您是否遇到訴訟糾紛感到非常苦惱，但又不得不⾯對它︖法院當然是解決紛爭的地
⽅，但訴訟程序嚴謹，除依法要繳裁判費、還要提出起訴狀、答辯狀、主張法律關係、陳
述事實並舉出證據(書⾯、傳訊證⼈、送有關單位鑑定)，在在都是繁複的訴訟程序，法官為
了查明事實的真相，必須對雙⽅資料詳加調查，如此⼀來，難免要上好幾次法庭，花費很
多訴訟費⽤、時間和精神，判決後，敗訴的⼀⽅如不服，⼀再上訴 (甚至提出再審)到確定，
更讓⼈痛苦不堪。

　　司法機關了解訴訟程序的繁複，在紛爭解決的⽅式上除了訴訟程序外，也提供另⼀種
解決紛爭的⽅式即「調解程序」，本院特別聘請有特殊專業及法律背景之調解委員協助鄉
親們解決訴訟紛爭。 

調解程序的好處 

省錢！減少訴訟費⽤的花費 

(1)調解成⽴，依法可以聲請退還所應繳納之裁判費三分之⼆。 

(2)調解成⽴，紛爭解決，就可以避免將來訴訟程序需要⽀出的相關上訴費、鑑定費⽤、測
量費⽤、證⼈旅費等。

快速！紛爭解決⼀回性

調解成⽴後，兩造紛爭就終⽌，雙⽅不能再上訴爭執(也就是不會有⼆審、三審、再
發回...不知何時才終⽌的情形)。

有效！調解成⽴和確定判決有同⼀效⼒ 

(1)調解成⽴，法院會即時製作調解筆錄，將兩造談妥之調解條件內容記載於調解筆
錄內，調解筆錄和確定判決有同⼀效⼒(等同確定判決)，本件紛爭就此終⽌，雙⽅不會再上
訴，⽇後對⽅不依調解筆錄履⾏，則可依此調解筆錄向法院民事執⾏處聲請強制執⾏，充

分保障您的權益。 

(2)依司法實務經驗，調解內容(條件)是經過兩造⾃⾏評估後同意的，相對⼈通常較會依約履
⾏，聲請⼈也可以儘速達成⽬的，避免兩造纏訟、傷和氣。

圓滿！調解時調解委員會聽取雙⽅意⾒後，提出調解⽅案

 (1)調解的宗旨在於兩⽅互相溝通、定紛⽌爭，雙⽅可充分表達意⾒，再經有法律背
景、實務經驗的調解委員提出調解⽅案，供雙⽅參酌。 

(2)調解程序會充分的尊重您的意願，如不滿意，可以不接受，訴訟上的權益不會受影響。

 


